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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教字〔2017〕42 号 

 

 

       南方医科大学关于印发 
《全日制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学校机关各部（处、室），各直属单位，各学院、附属医院，资产

经营公司，顺德校区管委会: 

为充分体现“以人为本，以学生为中心”的教育理念，进一步

调动和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，营造有利于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

的学习环境，根据《南方医科大学普通本科生转专业实施细则》

执行情况，结合我校专业设置实际，对原实施细则进行了修订，

现将《南方医科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》印发你们，

望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南方医科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7 月 25 日         

（联系人：王光磊，联系电话：6164803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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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方医科大学 

全日制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 

第一条  为充分体现“以人为本，以学生为中心”的教育理

念，调动和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，营造有利于促进学生个性化

发展的学习环境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转专业工作须遵循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

做到政策透明、计划透明、结果透明。相关管理人员、教师与学

生都必须严格遵守有关规则与程序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全日制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与

管理。 

 

第二章  选拔条件及限定要求 

 

第四条  申请转专业学生的基本条件要求 

学校根据学生学习兴趣、学习能力和特长，提供转专业的机

会，申请转专业学生须符合下列基本条件： 

（一）在读一年级或二年级的本科生，入学后未转过专业（不

含军训期间冷门专业之间的调整）。 

（二）政治表现好，思想品德操行合格，遵纪守法，勤学敬

业，富有上进心。在校期间无任何违法违纪行为，未受过任何处

分。 

（三）现专业培养方案要求的应修课程成绩全部合格。 

第五条  对申请转专业学生的最低成绩要求 

（一）申请转入临床医学、口腔医学、医学影像学、儿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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麻醉学、精神医学专业的，平均学分绩点排名不低于本专业年级

前 10%。 

（二）申请转入其他专业，学校对学生的学习成绩不做限定

性要求。  

学校将根据专业设置、教学资源、社会需求等情况变化对上

述学习成绩要求进行适时调整。 

第六条  成绩排名计算 

平均学分绩点的计算方法见《南方医科大学全日制本专科学

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，以报名截止日前考核的全部成绩为准，不包

括公共选修课。 

对于按大类招生专业学生成绩的排名，如转专业报名截止前

已完成专业方向分流的，按专业方向进行排名；未完成专业方向

分流的，按专业大类排名。 

第七条  各专业选拔条件及接收计划 

（一）各学院可在不低于学校基本选拔条件情况下，自行制

定各专业选拔条件及考核方案，但必须经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

审核通过，报教务处备案，并向全校公布。 

（二）学校宏观控制转专业人数，各学院提供的各专业转入

人数原则上不少于当年招生人数 5%，对于就业率低和教学资源不

足的专业，可适当控制转入人数。 

（三）各专业计划接收人数以学校审核公布的为准。 

第八条  其他限定要求： 

（一）高考文科招生学生不得申请转入只招收理科考生的专

业。 

（二）国家政策明确规定本科学习期间不允许转专业的学生

不得申请。 

（三）入学体检结果需符合申请转入专业招生时对体检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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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要求。 

（四）临床医学八年制、临床医学本科（卓越创新班）、生物

医学工程（本硕连读培养）暂不纳入接收专业范畴。 

 

第三章  选拔流程 

 

第九条   转专业工作在每学年春季学期进行。 

第十条   转专业程序： 

（一）公布转专业计划及选拔条件。各学院提交各专业拟接

收人数、选拔条件和考核方案，由学校教务处审核汇总后报学校

审批，经学校批准后公布。 

（二）学生申报和资格审核。拟转专业的学生填写《南方医

科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申请表》，经所在学院审核后将符合转专业

条件的学生名单及申请表上报学校教务处，由教务处审核后公示

3 天，公示无异议后将学生名单和申请表送达拟转入学院。 

（三）各学院组织选拔和考核。各学院成立转专业考核小组，

根据公布的转专业考核方案，自主组织考核选拨，确定拟接收学

生名单上报学校教务处，教务处核准有关材料后公示选拔结果

（公示不少于 7天）。 

（四）学校审批。公示无异议后，上报转专业名单，经学校

批准后正式发文公布。 

（五）办理相关手续。各学院根据学校批准的转专业名单，

于学期结束前办理相关手续，做好宿舍安排和教学安排，转专业

学生于下一学期开学报到时直接到转入学院报到，各学院须安排

专人负责转专业学生学籍、档案等材料的交接及其他后续工作。 

 

第四章  课程修读有关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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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 课程修读有关要求 

（一）申请转专业学生必须参加申请学期原专业的期终考试，

缺考、旷考、缓考、考试不及格、考试违纪或作弊者将取消其转

专业资格。 

（二）课程免修：原专业已修的课程与转入专业应修课程相

同或相近，学分差异小于 1学分（含 1学分）的课程可以免修。

转入专业已修的课程，可在教务系统中直接提出免修申请；转入

专业尚未修读的课程，可在课程开设当学期通过教务系统提出免

修申请。经教务处审核通过后，按免修规定给予成绩认定；如果

选择随转入专业教学进度再次修读的，该门课程成绩以最高考核

成绩记录。 

（三）课程补修：原专业未修而转入专业已修的课程（完全

差异课程），需补修；原专业已修读的课程与转入专业已修课程

相同或相近，但学分小于转入专业 1 学分以上(不含 1 学分)的课

程（部分差异课程）也需补修。补修采用自行申请方式，即在转

专业后至毕业前有相关门课程开设学期的第 1-2周，学生在教务

系统中提交申请，经批准后随班修读，并参加该课程的期末考试，

成绩合格方可取得该门课程学分及成绩。 

（四）申请转入专业与原专业课程要求有差异，且差异课程

（即需补修的课程）门数超过 6门的需留级转入。 

（五）申请转入临床医学类专业的学生，如未修读《系统解

剖学》、《组织胚胎学》两门课程需留级转入；申请转入中医（含

方向）、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，如未修读《中医基础理论》、《中

医诊断学》两门课程需留级转入。 

（六）转专业后补修课程，按照广东省财政厅相关文件要求

缴纳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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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转入专业培养方案无要求但原专业已修的课程，可在

毕业审核时，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，转为公共选修课。 

 

第五章 附 则 

 

第十二条 转专业学生可试读一个月，如不适应，本人提出

申请可回原专业学习，但在校期间不得再次申请转专业。 

第十三条 下列情况的转专业属特例，不受上述有关条款限

制： 

（一）学生因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，经学校指定的医疗单位

检查，证明不能在原专业学习，但能在其他专业学习者。 

（二）经学校认可，学生确有某种特殊困难，不转专业则无

法继续学习者。 

（三）休学创业取得一定成果的，可在入学或复学后，凭创

业相关证明材料，申请转入对成绩没有限定要求且与创业方向相

关的专业。 

（四）参军退役后入学或复学的，可以申请转入学校对成绩

没有限定要求的专业；服役期间获得三等功及以上荣誉的，可申

请转入临床医学（八年制）之外的相关专业。 

上述申请转专业的学生，经所在学院提出、教务处审核、报

请学校批准后，转入相关专业。本条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项情况

的，还须经转入学院面试，再转入相应专业学习。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从 2017 年 9月 1 日起实施，原《南方医科

大学普通本科生转专业实施细则》同时废止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由学校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南方医科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8月 1日印发 


